
 
香 港 童 軍 總 會 -- 元 朗 西 區 

地址：新界 元朗 公園北路 35號 

電話：2478 3633 傳真：2473 3939  網址：http://www.ylw-scout.org.hk 
 

由  : 

致  : 

知會: 

區總監 

區各級領袖及訓練員 

新界地域 

特別通告 第05/2024 

2024年  12月  5日 

鄧永昌主席領袖木章助學金計劃(修訂) 

目         的： 鄧永昌主席於 2020 年 10 月自資成立上述助學金計劃，將撥款資助本區現

役各級旅團領袖參加領袖木章訓練。目的是藉此鼓勵各級旅團領袖進修木

章訓練課程，以育培人才使旅團能穩定發展。 

申請資格： 1. 凡參加香港童軍總會及各地域於 2024 年 3月 1日至 2025 年 3月 31日

舉辦之本地「領袖木章訓練」課程； 

2. 區內各級持有委任証或暫許委任証領袖；  

3. 持有旅團發出有效的委任證之教練員。 

資助項目： 1. 香港童軍總會認可之本地「小童軍、幼童軍、童軍、深資童軍、樂行童

軍支部領袖木章訓練及行政人員木章訓練」課程（見附件）。每名領袖只

可以於每階段申請資助一次。 

2. 香港童軍總會認可之本地「領袖木章訓練」中列入各支部「核心」技能訓

練班（見附件）。每名領袖只可以於每財政年度申請上述技能訓練班資助

最多兩次及不可重複報讀。 

助 學 金： 申請人可獲全數資助班費。 

申請辦法： 1. 申請人須填妥「鄧永昌主席領袖木章助學計劃申請表」，連同有關訓練

班通告、合格證書副本及收據正本提交區部； 

2. 申請人必須於訓練班完結後八個星期內提交，否則不予考慮； 

3. 申請者必須於截止日期前將申請表及有關文件郵寄（以郵戳為準）或  

遞交至新界元朗公園北路 35 號「香港童軍總會 - 元朗西區童軍區總部

收」。 

截止日期： 2025 年 3 月 31 日，逾期恕不受理。 

發放安排： 1. 審批結果，將於五星期內以書面／電郵／電話通知申請人； 

2. 助學金金額將以支票形式發放； 

3. 本區對所有申請保留最終的審批決定權，而毋須解釋駁回理由。 

查        詢： 如有查詢，致電 9232  8302與副區總監楊展先生聯絡。 

 

 

 

 

 

區總監 

魏孜敦



鄧永昌主席領袖木章助學金計劃 

 附   件  

領袖木章訓練系統班別 （2024-12-05 修訂） 

參加資格 可申請項目 備註 

任何教練員／領袖 領袖初級訓練班 只可申請一次 

所屬支部領袖 領袖基本訓練班（一）  

 小童軍、幼童軍、童軍 只可申請一次 

 深資童軍、樂行童軍  

所屬支部領袖 領袖基本訓練班（二）  

 小童軍、幼童軍、童軍 只可申請一次 

 深資童軍、樂行童軍  

所屬支部領袖 高級訓練班  

 小童軍、幼童軍、童軍 只可申請一次 

 深資童軍、樂行童軍  

行政人員木章訓練 基本訓練班（一）  

 基本訓練班（二） 只可申請一次 

 高級訓練班  

 

 

各支部「核心」技能訓練班  

參加資格 可申請項目 備註 

小童軍 美勞創作訓練班  

 遊戲訓練班 每項目只可申請一次 

 音樂律動訓練班  

幼童軍 幼童軍進度性獎章訓練班  

 幼童軍團遠足訓練班 每項目只可申請一次 

 幼童軍團度假營及露營訓練班  

童軍 營藝訓練班  

 先鋒工程訓練班 每項目只可申請一次 

 童軍進度性獎章訓練班  

深資童軍 營藝訓練班  

 先鋒工程訓練班 每項目只可申請一次 

 遠足訓練班  

樂行童軍 活動統籌訓練班  

 先鋒工程訓練班 每項目只可申請一次 

 遠足訓練班  

行政人員 決定與策劃訓練班  

 人際關係訓練班 每項目只可申請一次 

 交感分析訓練班  

 



香港童軍總會 元朗西區 

「鄧永昌主席領袖木章助學金計劃」 

申請表 
 

1.  申請人資料 

申請人姓名 (中文)   (英文)  

性     別  出 生 年 份  

所 屬 旅 別  現 任 支 部  

現 任 職 位  委任書號碼  

通 訊 地 址  

電 郵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手提)  (日)  (夜)  

2.  申請助學金領袖木章訓練班資料 

訓練班名稱  訓練班屆別  

舉 行 日 期  

舉 行 地 點  

班 費 HKD 

3.  聲  明 

本表格內填報之個人資料純屬本申請人自願提供，這些個人資料只供香港童軍總會－

元朗西區在處理本表格內申請人的申請和相關用途時使用。本申請人清楚如沒有提供足夠

和正確的資料，可能無法處理本申請人的申請。 

 

申請人簽署：  日期：  

備註︰ 1) 提申請表須於班期完結後八個星期內提交； 

2) 交申請表時需連同有關訓練班通告、合格證書副本及收據正本； 

3) 審批結果，將於五星期內以書面／電郵／電話通知申請人； 

4) 申請表內之個人資料將在資助年度完結兩年後銷毀。 

4  批核建議 

收表日期： 副區總監(行政) 

 查核簽署： 

□ 批准以上申請，金額為 HK$                  元 區總監 

批核簽署： □ 不批准以上申請，原因如下： 

 
區司庫簽署： 

 

支票號碼： 支票領取人簽署： 

領取日期： 支票領取人姓名： 

**如非申請人親自領取支票，必須記錄代領人士身份證號碼** 

 

FF-003  (2024-12-05) 
Official use 

申請編號： 


